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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人社局关于印发《金寨县企业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管理 

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各用工企业：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规范企业实

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操作流程，维护劳动关系

双方合法权益，依据国家、省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我局制定

了《金寨县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管理工

作指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积极组

织申报。 

 

 

金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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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规范企业实

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流程，维护劳动关系

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和原

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办法》《安徽省企业工作时间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申请 

（一）申请主体。用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

位等组织需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以下简称

特殊工时工作制）的，可向审批机关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或

被派遣劳动者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也可提出申请。 

（二）申请条件。用人单位部分岗位因生产特点或工作性质，

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可以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 

1.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岗位，可申请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1）对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负有决策、指挥等领导职责的高

级管理岗位，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以及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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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者需要机动作业，可由劳

动者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工作时间的岗位，包括外勤、推销、长途

运输、出租车司机、装卸等岗位； 

（3）劳动者可自主安排工作时间且无考勤要求的岗位，包

括技术、研发、创作等岗位； 

（4）其他因生产特点、工作需要适合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

岗位。 

2.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岗位，可按周、月、季、半年或年

为周期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1）交通、铁路、邮政、电信、水运、航空、电力、石油、

石化等行业中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的岗位； 

（2）地质及资源勘探开发、建筑、制盐、制糖、旅游、渔

业、海运等行业中受季节、资源、环境和自然条件限制，需集中

作业的岗位； 

（3）受市场因素影响、生产任务不均衡，需连续作业的岗

位； 

（4）因工作地点较远，需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岗位； 

（5）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 

（三）申请方式。用人单位可到行政审批局 33 号窗口提出

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申请，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咨询电话：7356252） 

（四）民主程序。用人单位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应

征得工会同意，并由工会在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申请上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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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立工会的，应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征得劳动者同

意，由用人单位签署意见并附与会职工签字名单。 

（五）申请所需资料 

申请特殊工时工作制需提交以下资料：①实行综合计算工时

或不定时制度审批表原件一式两份；②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申

请报告；③拟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实施方案；④企业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工会组织对实行特殊工时制实施方案的会议纪要

及职工代表签名表；⑤实施特殊工时制度的公示拍照留存件。 

二、审批 

（一）审查与决定。审批机关应对用人单位申请资料进行审

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场或在一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

定条件的，应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向用人单位出具《关于实行特殊

工时工作制的批复》。《关于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批复》应载明

用人单位名称、工时类型、工种岗位、综合计算工时周期、实施

期限、批准日期、批准机关等。 

（二）批准时限。用人单位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批准

实施期限为 1 年。 

（三）变更与延续。在批准实施期限内，实行特殊工时工作

制的岗位、周期发生变化的，用人单位应按照“首次申请”的要

求重新提出申请。延续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应在前

一次特殊工时工作制实施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向原审批机关提出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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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撤销决定。用人单位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或者提交虚

假材料取得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的，审批机关应当予以撤销。

该用人单位在 1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 

（五）档案管理。审批机关应按照档案管理制度规定，对企

业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审批材料立卷归档，档案保管期限不得短

于实施期限届满后两年。 

三、公示 

用人单位应自收到《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之日起 5 日内，

向本单位全体劳动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四、监管 

（一）行政监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用人单位

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执法监督检查。对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问

题以及被举报、投诉经查实的违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并

将处理结果作为用人单位守法诚信等级评价依据。（行政执法监

督电话：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0564-7356161） 

（二）职工监督。工会组织或者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违反特殊

工时工作制规定的行为，可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投诉。 

（三）内部监督。工作人员在办理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

和实施监督检查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审批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

依法予以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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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人单位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应合理确定劳动定

额和考核标准，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弹性工作

时间等方式，确保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 

（二）用人单位应按照特殊工时工作制许可内容组织实施，

不得混岗混员，不得擅自扩大范围。安排劳动者在实行特殊工时

工作制岗位上工作的，应在劳动合同中予以明确。 

（三）被派遣劳动者所在岗位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应由

用工单位提出申请。 

（四）用人单位逾期未提出特殊工时工作制延续申请的，实

施期限届满后，应实行标准工时制度。 

（五）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综合计算周期内正常工

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超出部分视为加班。综

合计算周期内月平均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36 小时。 

（六）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劳动者，在综合计算周期

内实际工作时间超出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应对超出部

分按不低于劳动者工资标准的 150%支付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安

排其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应当按不低于劳动者工资标准的 300%

支付加班工资。 

（七）用人单位与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劳动者终止、解

除劳动合同时，综合计算周期未满的，加班工资可按下列情况处

理： 

1.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劳动者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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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终止、解除时间为周期截止日，支付超出法定标准工作

时间的加班工资； 

2.劳动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以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周期截止日。用人单

位可与劳动者协商，安排劳动者集中休息并按规定支付工资。集

中休息后仍存在超出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情形的，应按规定支付加

班工资。 

（八）用人单位对审批机关作出的有关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

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附：《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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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表 

企业名称  

经济性质  地址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职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生产、经营性质及特点： 

报批工种及工作和休息方式 

序号 工种名称 人数 工 作 和 休 息 方 式 

   

工作

制度 
 

计算周

期内工

作时间 

 

计算

周期 
 

执行

季节 
 

休息方

式 
 

   

工作

制度 
 

计算周

期内工

作时间 

 

计算

周期 
 

执行

季节 
 

休息方

式 
 

   

工作

制度 
 

计算周

期内工

作时间 

 

计算

周期 
 

执行

季节 
 

休息方

式 
 

   

工作

制度 
 

计算周

期内工

作时间 

 

计算

周期 
 

执行

季节 
 

休息方

式 
 



 — 11 

— 

注：1、工作和休息方法是指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形式；计算周

期是指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休息方式是指集中休息、轮休调休等方式。 

2、此表一式二份，企业、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各留一份。 

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意见：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